附件3
林木采伐申请材料清单

申请林木采伐许可证，申请人应当提交以下材料：
一、林木采伐申请表。提交自治区统一样式的林木采伐申请表。 
二、林木权属证明。采伐国有林地上的林木，应提交国有山界林权证或其他证明林木权属材料；采伐集体林地上的林木，应提交全国统一式样的林权证书（不动产登记证书）或其他证明林木权属材料。 
三、采伐设计调查材料。包括伐区调查设计说明书、采伐范围矢量图、林分实地照片等材料，具体按照《广西壮族自治区伐区调查设计技术规程》要求提交。
林业有害生物防治作业方案、森林火灾损失评估（勘察）报告等材料内已明确采伐地点、林种、林况、面积、蓄积、方式、强度和伐后更新等内容，可直接用于林木采伐许可证的申请，不需提交伐区调查设计材料。 
四、符合下列情形的，应补充提交有关材料：
1、建设项目占用林地和森林经营单位修筑直接为林业生产 服务设施需要采伐林木的，应提交使用林地行政许可文书；
2、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（树木）的采伐，应提交重点保护野生植物采集证或行政许可文书； 
3、因防治林业有害生物、森林防火、维护主要保护对象生存环境、遭受自然灾害等特殊情况必须采伐自然保护区林木的，应提供自治区自然保护区主管部门出具的意见； 
4、涉及采伐自然保护区实验区竹林的，应提供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出具的意见（包括但不限于采伐竹林与自然保护区总体规 划相符性等情况说明）； 
5、涉及采伐抵押林木的，应提供抵押权人同意或知悉采伐的有关证明。 
6、以上材料能够通过部门数据共享获取的，申请人可免于提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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